
112年度1月-3月

序號 計畫名稱 符合規定 金額(元) 備註

10 補助建興里住戶部分水電費

符合臺中市垃圾處理場所回

饋地方自治條例第七條第一

項第四款

1,549,000

臺中市112年度大甲區建興里垃圾處理場回饋金執行情形一覽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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